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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

第 819 号

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设计规范》的公告

现批准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设计规范》为国家标准，编

号为 GB 50634-2010 ，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其中，第

4. 3. 3 、 7. 1. 4 、 7. 1. 6 、 10. 1. 4 、 10. 2. 13 、 11. 1. 6 、 11. 2. 2 、

11. 3. 3 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

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二0-0年十一月三日



前言

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（ 2008 年工程建

设标准规范制订、修订计划（第二批）〉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08 〕 105

号）的要求，由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

同编制完成的 。

本规范共分 11 章。主要内容包括：总则，术语，设计原则，工
业废物的处置规模、技术与装备要求，工业废物的主要类别及品质

要求，总平面布置，工业废物的接收、运输与储存，工业废物预处理

系统，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接口设计，环境保护，劳动安全

与职业卫生等。 、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
释，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总站负责日常管理，天津水泥工业

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 各有关单位在执

行本规范的过程中，请结合工程实际情况，注意积累资料，总结经
验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，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天津水

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地址：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北道 1

号，邮政编码： 300400），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：

主编单位：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总站

参编单位：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参加单位：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

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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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水泥有限公司

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

主要起草人：宋寿顺胡芝娟隋明洁李惠沈序辉

范毓林吴涛杨路林岳润清张万昌

主要审查人：曾学敏吴佐民凌伟煌狄东仁陆民宪

李观书王中革范晓虹孙伟舰杨学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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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在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设计中贯彻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，实现工业废物水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，规范水泥窑协同处置

工业废物的技术标准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 0.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、改建及扩建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

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工程设计。

1. 0. 3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，应确定合理的建设规模，做到

安全可靠、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。

1. 0. 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设计，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

术、工艺、材料和设备，并应吸取国内外先进成熟经验和科研成果，

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。

1. 0. s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设计，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
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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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0.1 工业废物 industrial waste 

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

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、半固态、液态和置于容器中的

气态物品、物质。

2.0.2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

指根据国家现行标准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》GB 5085 和《危险

废物鉴别技术规范》HJ/T 298 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。

2.0.3 一般工业废物 general industrial waste 

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根据国家现行标准《危险废物鉴

别标准》GB 5085 和《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》HJ/T 298 判定的不

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。

2.0.4 水泥窑协同处置 composition in cement kiln 

指通过高温焚烧及水泥熟料矿物化高温烧结过程，实现使工

业废物、污泥、生活垃圾中的毒害特性分解、降解、消除、惰性化、稳

定化等目的的废物处置技术手段。

2.0.5 无害化处置 environmentally sound disposal 

指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，使工业废物、污泥、生活垃圾处置后

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不构成危害。

2. o. 6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

指代替水泥熟料生产中天然化石燃料的可燃工业废物。

2.0.7 替代原料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s 

指代替水泥窑熟料生产中某种原料的工业废物。

2.0.8 直接干燥 direct drying 

指将热气直接引人干燥器，通过气体与湿物料的直接换热，使
• 2 • 



湿物料中的水分得以蒸发并得到最终产品的过程。

2.0.9 间接干燥 indirect drying 

指热气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器，传给某种介质后再与湿物料进

行换热，使温物料中的水分得以蒸发并得到最终产品的过程。

2. 0.10 工业废物预处理 pretreatment for industrial waste 

指通过改变工业废物的组成或结构等手段，使工业废物转化

为适于水泥厂运输、储存、原料燃料替代及最终无害化处置的过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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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设计原则

3.1 总体设计原则

3.1.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，应依据拟处置工业废物的类

别，制定工业废物预处理工艺及技术方案，并应依据所处置工业废

物的特性确定处置规模。

3.1. 2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设计中，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

汰的技术工艺和设备。

3.1. 3 水泥厂从事收集、储存、处置危险废物，应通过工业试验或

同质对比确定处置方案。

3.1. 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后，水泥产品的质量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《硅酸盐水泥熟料》GB/T 21372 的有关规定。

3.1. 5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，应符合国

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大气污染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

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4915 的有关规定，污水处理程度及

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GB 8978 的有

关规定，对于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设施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4554 的有关规定。

3.2 基本设计原则

3. 2.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

鉴别标准》GB 5085 的有关规定对拟处置工业废物的易燃性、腐蚀

性、反应性、生理毒性等进行鉴别，并应根据工业废物的危险特性，

服务范围内的工业废物的可焚烧量、分布情况、增长以及变化趋势

等确定相应的预处理工艺及处理规模。

3.2.2 、现有水泥生产线协同处置工业废物，应根据现有生产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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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条件选择预处理及焚烧工艺、调整现有生产线和工业废物处

置工艺之间的衔接。
3.2.3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新建工程，其建设规模和技术

方案的选择，应根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

保护专业规划及焚烧技术的适用性等综合确定。

3.2.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宜在 ZOOOt/d 及以上的新型干

法水泥熟料生产线上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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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工业废物的处置规模、技术与装备要求

4.1 规模划分

4.1.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或一般工业废物的单线设计规

模，可按表 4. 1. 1 的规定划分。

表 4. 1. I 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物的单线设计规模

处置量（ t/ a) 

级别 单线设计规模分类

危险废物 一般工业废物

I 大型 >20000 >80000 

II 中型 5000~ 20000 20000~ 80000 

皿 小型 <5000 <20000 

4.1. 2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设计规模，应根据环境卫生专

业规划、服务区范围内的工业废物产生量现状及其预测、经济性、

技术可行性和可靠性等因素确定。

4.2 主要设计内容

4. 2.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工程设计内容，应包括进厂接

收系统、分析鉴别系统、储存与输送系统、预处理系统、焚烧系统、

热能回收利用系统、烟气净化系统、自动化控制系统、在线监测系

统、电气系统、压缩空气供应、供配电、给排水、污水处理、消防、通

信、暖通空调、机械维修、车辆冲洗等设施。

4. 2. 2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在建设过程中宜与水泥生产系

统共用部分公用辅助设施；位于工业园区的新建、改建或扩建项目

宜利用园区内现有共用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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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技术与装备要求

4. 3,.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技术与装备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工艺装备和自动化控制水平，

不应低于依托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水平。

2 预处理及协同处置的工艺处置技术与装备，应根据所处置

工业废物的特点确定，需引进的设备、部件及仪表，应进行技术经

济论证后确定。

3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应保证可燃性一般工业废物在

高温区投入回转窑系统。

4 水分含量高的一般工业废物作为替代燃料使用时，宜设置

预处理系统进行干化处置。

'S 一般工业废物应根据其成分、热值等参数进行预均化处

理，并应注意相互间的相容性。处置危险废物前应预先进行配伍

实验。

6 含有易挥发成分的替代原料应先经过预处理，不应直接以

通常的生料喂料方式喂料。

4. 3. 2 可燃性一般工业废物焚烧处置，应在 850℃以上的区域投

入，同时烟气停留时间应大于 Zso

4.3.3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应在温度 1100℃以上的区域投

入，同时烟气停留时闰应大于 2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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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工业废物的主要类别及品质要求

5.1 工业废物的分类

5.1.1 水泥窑可处置的工业废物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有关规

定。

5.1. 2 作为替代原料的工业废物中，氧化钙、二氧化硅、三氧化二

铝、三氧化二铁灼烧基含量总和应达到 80% 以上。

5.1. 3 作为替代燃料的工业废物，主要要求及判别依据应符合下

列要求：

1 人窑实物基废物的热值应大于 llMJ/kg;

2 人窑实物基废物的灰分含量应小于 50%;

3 人窑实物基废物的水分含量应小于 20% 。

5.1. 4 无法满足本规范第 5. 1. 2 条和第 5. 1. 3 条要求的工业废

物，均应按水泥窑无害化处置。

5.2 工业废物的晶质控制要求

5.2.1 工业废物作为替代原料及燃料的品质，应符合水泥工厂产

品方案的要求。

s. 2. 2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后，水泥熟料和水泥产品中的重

金属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工厂设计规范》GB 50295 的

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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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总平面布置

6. I 厂址的选择

6.1.1 新建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生产线，厂址的选择及工

业废物预处理车间的布局应符合本地区工业布局和建设发展规划

的要求，并应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前期工作的规定进行。

6.1. 2 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技术改造工程，

预处理车间的选址应根据交通运输、供电、供水、供热、工程地质、

企业协作、场地现有设施、工业废物来源及储存、协同处置衔接、预

处理的环境保护等条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。

6.1. 3 厂址选择应符合城乡总体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专业规划，

并应符合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、水资源保护和自然生态保护要求，

同时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价。

6. I. 4 厂址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 厂址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GB

3838 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GB 3095 的有关规定，处置危险废物

的工厂选址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

GB 18484 的有关规定。

2 厂址应具备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

质条件，不应建在受洪水、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区。当条件限制而

必须建在受洪水、潮水或内涝威胁地区时，应设置抵御 100 年一遇

洪水的防洪、排涝设施。

3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预处理车间与主要居民区以及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距离不应小于 800m 。

4 有异味产生的预处理车间应避开环境保护敏感区，烟囱高

度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4554 



的有关规定。

5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应保证废物预处理车间达到双

路电力供应。

6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生产线应有供水水源和污水处

理及排放系统，必要时应建立独立的污水处理及排放系统。

6.2 厂区内的总图设计

6. 2.1 工业废物的预处理及共焚烧车间的总图设计，应根据依托

水泥生产线的生产、运输、环境保护、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、职工生

活，以及电力、通信、热力、给排水、污水处理、防洪和排涝等设施，

经多方案综合比较后确定。

6.2.2 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设置应符合城市交通的有关要求，并

应实现人流和物流分离，同时应方便工业废物运输车进出。

6. 2. 3 生产和生活服务等辅助设施应利用水泥生产线的公用设

施，并可根据社会化服务原则利用当地的公用设施。

6.2.4 预处理车间及储存设施应设置带标识的分隔装置，危险废

物物流的出入口以及接收、储存、转运和处置场所等主要设施的设

置，应与水泥生产设施隔离，并应设置危险废物标识。

6. 2. 5 工业废物的接收计量应采用水泥生产线的汽车衡计量；如

需要单独设置汽车衡，应将汽车衡设在废物接收的人口处，且宜为

直通式，并应具备通视条件。汽车衡与废物储存、接收设施的距离

应大于 1 辆最长车的长度。

6.2.6 废物运输车辆的洗车设施应单独设置，并应根据危险废物

的洗车污水用量单独设置水处理系统。

6.3 厂区道路设计要求

6. 3.1 厂内道路应根据工厂规模、运输要求、管线布置要求等合

理确定，厂区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、消防及各种管线的铺设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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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2 厂区主要道路的行车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6m，车行道宜设

环形道路。工业废物预处理车间及储存接收设施处应设消防道

路，道路的宽度不应小于 .4m。路面直采用水泥温凝土或沥青混凝

土，道路的荷载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厂矿道路设计规范》
GBJ 22 的有关规定。

6.3.3 厂区内应设运输车辆的临时停车场地。临时停车场地应
设置在物流出人口及工业废物接收设施附近。

6.3.4 道路转弯半径与作业场地面积应按各功能区内通行的最

大规格车型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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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工业废物的接收、运输与储存

7.1 工业废物的接收

7.1.1 工业废物的接收应进行计量，计量站旁应设置抽样检查停

车检查区，并宜与水泥生产线物料计量设施共用。

7.1. 2 单独设置工业废物计量汽车衡时，汽车衡的规格宜按运输

车最大满载重量的 1. 7 倍设置。

7.1. 3 厂区内部工业废物的卸料作业区及转运站，宜布置在厂区

内远离建筑物的一侧。

7.1. 4 危险废物或可产生挥发性气体的一般工业废物的卸料空

间，应采用密封构筑物或建筑物，并应配置换气、降尘、除臭系统，

同时应保持系统与车辆卸料动作联动。

7.1. 5 工业废物进厂应进行质量检验。

7.1. 6 工业废物卸料、转运作业区应设置车辆作业指示标牌和安

全警示标志。

7.2 工业废物的输送

7. 2.1 厂内工业废物的输送应根据工业废物的性质、输送能力、

输送距离、输送高度等因素结合工艺布置选择输送设备。

7.2.2 工业废物的输送宜采用密闭方式进行，并应符合下列要

求：

1 应根据危险废物的成分使用专门容器分类收集输送，容器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的

有关规定L

2 粉尘状工业废物的输送转运点应设置收尘装置。

3 产生异味工业废物的输送过程应设置防止异味扩散的



装置。 喝f,

4 工业废物输送过程中应采取防泄漏、防散落、防破损、防

雨、防晒、防风的措施。

7.2.3 液态工业废物可采用管道泵送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泵送管道应根据所输送工业废物的物理特性及所在地区

的气候采取伴热管及保温处理措施。

2 泵送管道应分段采用法兰连接，管道连接段长度应按废物
的易凝结程度选择。

3 管道泵送宜配置压缩空气伴行吹堵。

7.3 工业废物的运输车辆

7. 3.1 一般工业废物的运输车辆，应根据工业废物的特性选择，

宜选用同一型号、规格的车辆。

7.3.2 运输过程中有挥发性气体逸出的工业废物，应选用密封式

车辆运输。

7.3.3 运输危险废物的车辆应选用密封式，车辆应配备全球卫星

定位和事故报警装置，并应设置危险警示标识。

7.3.4 各类工业废物的运输车辆总数量，应按下式计算：

N= ~n；＝ 二手~ (7.3.4) 

式中： N一一－工业废物运输车辆总数量（辆）；

n；一一一第 i 类工业废物运输需要的车辆数量（辆）；

矿一一运输车辆冗余系数（ 1. 1~ 1. 3），如有不同种类工业

废物采用同型号车辆运输时可取下限值；

Q，一一第 i 类工业废物日运输设计量（最大值） ( t/ d); 

T；－第 1 类工业废物日运输周转次数（次／d);

q；－一第 i 类工业废物运输车辆的单辆运输能力（ t／辆·

次）。

7.3.S 采用可分离装载容器的运输车辆进行运输时，装载容器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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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可按下式计算，：
n=m＋ηv-1 (7. 3. 5) 

式中： n一一装载容器数量；

m一－工业废物收集点数量；

nv一一使用该类装载容器的运输车辆数量。

7.4 工业废物的储存

7. 4.1 对进厂的工业废物应设置初检室进行检测，并应确定废物

的物理化学分类，应根据检测结果确定储存方式。

7.4.2 工业废物应分类存放。已经过检测和未经过检测的工业

废物应分区存放；已经过检测的工业废物还应按物理、化学性质分

区存放。

7.4.3 危险废物应按其相容性分区存放，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存放

区应设置隔断。

7.4.4 储存危险废物可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储存设施，也可利用

原有的构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储存设施。

7.4.5 工业废物储存场所应设置专用标志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←→一固体废物贮存（处置）场》GB 15562. 2 

的有关规定。

7.4.6 一般工业废物储存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储存设施应根据处置工业废物的性能特点设定防酸、防碱

腐蚀等级，且储坑及上方构筑物应进行防酸、防碱腐蚀处理。

2 工业废物储存渗滤液应设计收集排水设施，并应对其定期

进行处理，同时应经测定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GB 8978 的有关规定后再排放。

3 废液采用储池储存时，如废液挥发性较强，应采用密封储

池，并应设置废气吸收及尾气净化装置。

4 采用密封仓储存工业废物时，应在进厂不同废物间设置隔

栅，宜采用防粘浅底仓。采用直筒仓时，仓底应设置滑架结构，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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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物料的卸料宜采用双轴螺旋自挤压卸料方式。

5 密封仓应设置换气装置，换气量宜按 lh 气体更换 3 次～5

次。储存易燃工业废物，应配置温度传感器。

6 储存设施应采取防震、防火、换气、空气净化等措施｝并应

配备应急安全设备。

7.4.7 一般工业废物的储存设施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一般工

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9 的有关规定。

7.4.8 常温常压下不水解、不挥发的固体危险废物，可在储存设

施内分别堆放，其他类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内储存。储存容器应

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储存容器应具有耐腐蚀、耐压、不与所储存的废物发生化

学反应等特性。

2 储存容器应保证完好无损，并应标有危险废物专用标志。

7.4.9 危险废物的储存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贮存

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的有关规定。

7.4.10 各批次危险废物在混合前应预先进行配料试验。

7. 4.11 作为替代原料的工业废物，储存的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块状替代原料可选用堆棚或联合储库储存，粒度较大的替

代原料应先进行破碎后储存。

2 湿度大于 10%的粒状替代原料宜采用堆棚或联合储库储

存；湿度小于 10%的干粒状替代原料应采用圆库储存。

3 干粉状替代原料应采用圆库储存。

4 湿粉状替代原料应采用浅底防粘连仓或带有强制推料装

置的圆形筒仓储存。

7.4.12 作为替代燃料的工业废物，储存及输送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工业废液应采用储池、储罐储存，储池应设置过滤装置。

2 采用管道输送时应进行流量计量。

3 颗粒或者粉状的高热值废物应采用钢仓储存，钢仓倾角应

大于 65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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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成品储存仓应根据燃料制备工作制度确定。替代燃料制

备连续运行时，可按4h～6h 设定储存仓的规格；替代燃料间歇制

备时，储存仓的规格不应小于正常间隔时间加 3h 备用。

5 储存仓卸料口应满足储仓 100%卸空的要求。

6 替代燃料储存仓与卸料设施之间应配置闸板式阅门。

7 替代燃料的储存应进行计量。

8 自烧成系统窑头进入的替代燃料宜采用气力输送；自分解

炉进入的替代燃料可根据输送距离、加入位置、分散要求等选择气

力输送或机械输送。

7.4.13 工业废物的储存周期应根据工厂规模、废物来源、物料性

能、运输方式、市场等确定，并应符合表 7.4. 13 的规定。

表 7.4.13 工业废物的储存周期（ d)

储存周期
物料名称

堆垛 储坑

一般工业废物 2~ 3 1~ 1. 5 

危险废物 5~ 7 0.5~ l 

注： l 采用独立库房储存的危险废物，其储存周期应按 15d～20d 设计．

2 具有密封包装的无害化处置的危险废物，在厂区内的存放时间不应超过

30d. 

3 易发酵变质的工业废物应按日产日清的原则进行处置，储存周期应按 ld～

1. Sd 设计，

7.4.14 工业废物储存周期的设计应满足水泥工厂工艺运行要

求，并应满足设备大修和工业废物配伍焚烧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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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工业废物预处理系统

8.1 一般规定

8. 1. 1 预处理系统工艺布置应采取防止异昧、粉尘的散发、溶析

及渗漏等措施。

8.1. 2 预处理工艺主要设备的设计年利用率，应按工厂规模、工

业废物处置量、主机类型、使用条件等因素确定。

8. 1. 3 主要预处理系统的工作制度应根据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

系、与水泥窑系统的衔接、协同处置的方式等确定，并宜符合表

8 .. 1. 3 的规定。

表 8. I. 3 主要预处理系统工作制度

系统名称 每周工作天数 日 工作班制

工业废物替代原料 7 3 

一般工业废物替代燃料制备 7 2~ 3 

危险废物处置 7 2~ 3 

工业废物烘干 7 3 

替代房、燃料综合利用 7 2~ 3 

水泥窑替代燃料利用 7 3 

预处理车间尾气净化 7 3 

预处理车间废水处理 7 2~ 3 

预处理车间排出废物处置 7 1~ 2 

8. 1. 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热耗及电耗统计？应符合下列

要求：

1 热耗应由传统燃料热耗加替代燃料热耗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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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预处理系统所需的热源应采用生产废热。

3 若预处理过程需要增加其他燃料，增加燃料所产生的热耗

应计入工业废物预处理热耗。

4 工业废物作为替代燃料的替代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可＝生二生 × 100% (8. 1. 4) 
qo 

式中：币一一燃料替代比例；

qo一一不处置工业废物时水泥生产线的热耗；

q，一一工业废物替代燃料后，水泥生产线所需传统燃料贡献

的热耗。

5 预处理系统的电耗及接口系统的电耗应计入预处理系统

电耗。

8.2 工业废物破碎、配伍系统

8.2. 1 工业废物的破碎、配伍系统的工艺布置，应根据工业废物

的来源、储存系统的工艺布置、水泥窑接口系统工艺条件等确定。

8. 2. 2 破碎机的形式和破碎级数应根据待处置工业废物的磨蚀

性 、来料粒度、出料粒度等要求进行选择。
8. 2. 3 作为替代原料的工业废物的破碎，应选择与现有生产线共

用破碎机。需单独设置破碎时，应根据物料的特性进行破碎机选

型，并应选用单段破碎。

8. 2._4 工业废物替代燃料破碎系统宜采用多级破碎。

8. 2. 5 危险废物破碎机应设置防爆通道及不可破碎物排出通道。

8. 2. 6 工业废物中对水泥生产有害的组分应采用分选工艺去除，

对富集的有害组分应采取后续处置措施。

8.2.7 工业废物的分选宜选用组合分选装置。如需采用多级装

备组合，各设备的处理能力应按工业废物分选的能力要求进行匹

配。

8.2.8 处置危险废物的分选设备应设置安全防爆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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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9 采用棍合搅拌配伍的工业废物，所选择的混料器采用螺旋

结构时，应设置为可正、反转，并应可实现缠绕条状废物自解套。

8. 2.10 处置危险废物的揭合搅拌配伍设备，应设置温度、可燃气

体成分与浓度监测，并应配置观察孔、防爆阀接口等设施。

8. 2.11 工业废物替代燃料进行水分、热值、有害组分调配时，若

采用干燥、分选、输送等设备联用可满足均化要求，则不宜设置独

立的混合配伍装置。

8.3 工业废物的干化处理

8.3.1 水分含量高的工业废物作为替代燃料处置时，宜单独设置

干化系统。

8.3.2 干化设备的工作温度和干燥介质的氧气浓度，应根据所处

置危险废物的闪燃点确定。

8.3.3 干化后工业废物的水分含量应根据替代燃料的制备及水

泥窑处置的经济性确定，并应满足输送、储存和计量的要求。

8. 3. 4 干化的热源应利用烧成系统的废气，也可单独设置燃烧装

置供热。．单独设置燃烧装置用于干化部分的热耗应计入工业废物

预处理热耗。

8.3.5 干化系统的工艺流程应根据工业废物的性质、水分蒸发
量、烧成系统的废热供应能力等进行选择，可采用烟气直接干燥或

间接干燥。
8.3.6 ＇ 干化系统应靠近热源及料源布置。
8.3.7 干化系统的尾气应进行除尘、除臭及无害化处理，并应根

据实际情况配置污水处理系统。

8. 3. 8 干化系统的除尘应采用袋收尘器，收尘设备应设置防爆、

防燃、防静电设施，收尘器出口的烟气温度应控制在高于露点温度

3o·c 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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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接口设计

9.1 替代原料的接口设计

9.1. 1 工业废物替代原料储存仓（或储库）设计，应符合下列要

求：

1 储存仓的规格、数量应按处置规模及替代原料的储存期确

定。

2 替代原料储存仓应按处置废物的类别单独设置。

3 采用储库时，其库顶厂房的设置应根据厂区所在地区的气

候特点确定。

4 储存仓的卸料口应满足储存仓 100%卸空的要求。

5 替代原料的计量宜选用定量给料机。

6 储存仓与卸料设施之间应配置闸板阀门。

9.1. 2 工业废物替代原料储存仓（或储库）的除尘设计，应符合下

列要求：

1 所有卸料扬尘点应设置收尘集气装置。

2 地沟及密封的输送走廊应配置通风设施。

9.2 替代燃料的接口设计

9. 2.1 工业废物替代燃料进入水泥窑焚烧时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废液替代燃料应采用独立管道系统，其喷射进料口可附设

在水泥烧成系统窑头燃烧器上，也可单独设置。

2 废液喷射前应进行雾化处理，雾化粒度应根据替代燃料的

燃烧速度控制要求确定。

3 废液喷射入水泥回转窑后，燃烧火焰区域应与现有燃烧器

火焰区域相互重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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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采用气力输送固体替代燃料进入水泥窑，喷射风速应大于

25m/s，颗粒状废物的粒度应控制在 5mm 以下，碎片状废物的粒

度应控制在 25mm 以下。

5 固体替代燃料焚烧应在燃烧器主燃烧火焰中进行，废物燃

烧应与煤粉燃烧喷嘴喷出至开始燃烧的距离一致。

9.2.2 工业废物替代燃料进入分解炉焚烧时，应符合F列要求：

1 替代燃料进入分解炉焚烧应在气流中分散良好，且其在分

解炉内燃烧停留时间应满足燃尽的要求。

. 2 替代燃料人料口应设置锁风装置，大块的替代燃料采用间

歇式进料时，应设置双道锁风。

3 粉状及细颗粒物料可采用气动或机械输送，且替代燃料应

在进入分解炉前进行计量。

4 技改工程增设的替代燃料利用系统中的储存仓、输送、计

量、锁风设备，不应妨碍现有水泥生产线正常的维护、检修、巡视通

道要求。

5 粘性较强的替代燃料，应在替代燃料进入分解炉的卸料口

处设置防堵塞装置。

6 分解炉的替代燃料入料口附近的耐火材料，应根据替代燃

料的燃烧特点进行设计。

9.3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接口设计

9.3.1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接口设计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利用烧成系统回转窑处置危险废物时，危险废物在窑内的

停留时间应满足重金属固化的要求，采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向水

泥窑内投射的危险废物，应进行包装或采用已有的包装容器。

2 水泥窑尾及上升烟道的耐火材料应能抗碱金属和酸的腐

蚀。

3 危险废物的输送、计量、锁风、分散设备应设置操作、维护

检修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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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，窑尾直增设空气炮的配

置，增设比例宜为 15%～25% 。

5 利用现有水泥窑系统平台作为废物周转场地时，应保证人

流、物流的通道畅通，且不得挤占耐火材料堆积区域，同时结构设

计应计入该部分荷重。

9.3.2 当危险废物的有害成分影响水泥烧成系统正常生产时，宜

进行旁路放风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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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环境保护

10.1 一般规定

10. 1.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

10. 1. 2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水泥厂，与居住区之间

留有的卫生防护距离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厂卫生防护距离

标准》GB 18068 的有关规定。

10. 1. 3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时，采取的处置方案应满足安

全环保要求。产品或排放物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质浓度应符合国家

现行有关产品及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。

10. 1. 4 防治污染的环保设施必须与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10.2 环境保护

10.2.l 物料的储存形式应根据处置工业废物的特性及建厂地区

的气候条件等确定，储存容器和储存场所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9 、《危险

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的有关规定。

10.2.2 危险废物储存设施应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导出

口和气体净化装置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

制标准》GB 18597 的有关规定。

10.2.3 废物处理、输送、装卸过程均应密闭，其处置全过程均应

做好防风、防雨、防晒、防渗、防漏、防冲刷浸泡、防有毒有害气体散

发等的设计。

10.2.4 工业废物协同处置过程中烟气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4915 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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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2. 5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除尘及气体净化设备，应根据

生产设备的能力、工业废物的特性配置除尘净化设备。

10.2.6 除尘净化设备应与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设置连锁运行装

置。

10. 2. 7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应设置尾气在线监测设施。

10.2.8 破碎易形成扬尘的工业废物时，其破碎设备及转运应附

设收尘设备。烟气净化系统的除尘设备应选用袋式除尘器，并应

根据烟气性质选择滤袋和袋笼材质。不得使用静电除尘和机械除

尘装置。

10.2.9 厂区内应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，废物运输车辆及储

存容器的冲洗废水、生产废水以及生活污水，不得与雨水合流排

放。

10.2.10 各类废物渗滤液、冲洗运输车辆及储存设施的废水，应

按其性质分类收集处理。

10. 2.11 各类废物处置、堆存区域内的排水系统，应设置初期雨

水、地坪冲洗水的收集措施，收集池中的废水及作业区的初期雨水

应经过处理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GB

8978 的有关规定后排放。

10.2.12 工业废物处置过程中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应回用。回用

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

GB/T 18920 的有关规定。当废水经过处理后直接排入水体时，

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GB 8978 的有关

规定。

10.2.13 未经处理的废物渗滤施及污水，严禁直接排放或随意倾

倒。

10. 2.14 工业废物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污染物的控制与防治，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4554 的有关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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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

11. 1 一般规定

11. 1. 1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水泥工厂，其劳动安全、

职业卫生的设计应满足国家．和地方现行的有关规定。工业废物的

运输、接收、储存、预处理、处置废物系统等，应根据安全生产的需

要采取安全预防措施。

11. 1. 2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的水泥工厂，其工业废物

处理、处置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配置水平不应低于水泥熟料生

产线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配置水平，并应减少工人接触废物的时间。

生产过程中各项不安全、不卫生的因素应遵循消除、隔离、防护的

基本原则处置。

11. 1. 3 水泥工厂在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工程设计的前

期论证阶段，应同时对项目的劳动安全、职业卫生作出论证，并应

以专门的章节编入前期相关工作报告。

11. 1. 4 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应落实劳动安全、职业卫生、职业病防

治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和要求，并应设置劳动安全、职业卫生、

职业病防治专项设施等相应项目。

11. 1. 5 项目施工图设计阶段，应落实有关劳动安全、职业卫生的

内容及初步设计审查中提出的劳动安全、职业卫生、职业病防治方

面的审查意见。

11. 1. 6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的设计必须执行劳动安全、职业卫

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规定。

11. 2 安全生产

11. 2. 1 自行运输工业废物的水泥工厂，应根据拟处置工业废物



的科类、数量、成分与分布地点配置密闭桶、罐、储槽等容器，对工

业废物进行分类收集、包装和运输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》GB 18599 、 《危险废物

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的有关规定。

11. 2. 2 危险废物运输应设计运输路线，且必须制定应急处理程

序。当发生翻车或撞车等导致危险废物泄漏的事故时，必须立即

启动应急处理程序。

11. 2. 3 不同种类废物应根据所收集工业废物的性质，按现行国

家标准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、 《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9 的有关规定进行分区、

分类储存，并应对储存场所采取防雨、防晒、防渗、防漏、防腐、防爆

等措施。

11. 2. 4 各种工业废物储存、处置场所应设置电视监视装置，监视

信号应接至中央控制室。

11. 2. 5 危险废物的储存及处理、处置车间或场所，应采取防雷、
避雷措施，同时应配置消防设施。设在危险废物的储存及处理、处

置车间或场所的通风设备、电气设备、灯具，均应采用防腐、防爆设

备。

11. 2. 6 处置工业废物厂房的安全出口数目不宜少于 2 个，当设

1 个安全出口时，其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。车间内应设置应急疏散通道；疏散通

道及主要通道处应设置安全应急灯。

11. 2. 7 进行工业废物协同处置的水泥工厂，其通信设施应满足

在废物处理、处置过程中所有车间各生产岗位之间通信联系和对

外通信的要求。

11-. 3 劳动保护

11. 3. I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应选用密闭的设备、容器，且密

封设备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的建筑物内。密封车间应设置通风换气



设施。

11. 3. 2 所有可产生作业性粉尘、有毒有害物质的厂房内，均应设

置通风、除尘、除臭设施，并应保持通风、除尘、除臭设施完好。
11. 3. 3 危险废物预处理及处置环节，应设置监控、检测、检验设

施及事故应急设施，并应设置禁止使用明火蕾示标识；车间内主要

通道侧应设置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设施，并应设置洗手池、紧急淋

浴器、中和溶液设施，同时应根据危险废物种类配备相应的个人防

护用品。

11. 3. 4 工业废物储存、处理车间及场所应密闭，并应设置抽气净

化装置，同时应保证室内形成微负压。废物接收、储存仓库应设置

空气净化设施。

11. 3. 5 工业废物卸车、预处理、处置车间应采取全过程自动化控

制，并宜设置连锁运行装置。

11. 3. 6 工厂应设置医疗室，并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，医疗室应
确保能对废物处理过程中突发性人身伤害事故做应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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